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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式六：（不属于可不填写内容或不提供）

六、中小企业声明函

中小企业声明函（货物）（不适用）

本公司（联合体）郑重声明，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

办法》（财库﹝2020﹞46 号）的规定，本公司（联合体）参加（单位名

称）的（项目名称）采购活动，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

业制造。相关企业（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、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

业）的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（标的名称），属于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；制造商为（

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员 人，营业收入为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万元，属于（

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

2.（标的名称），属于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；制造商为（

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员 人，营业收入为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万元，属于（

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
……
以上企业，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，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

形，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。

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应责

任。
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

日 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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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小企业声明函（工程、服务）

本公司（联合体）郑重声明，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

办法》（财库﹝2020﹞46 号）的规定，本公司（联合体）黑龙江省森探

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参加密山市林业和草原局（单位名称）的鸡西市森林防

火应急道路建设项目（密山）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、作业设计调查（三类

调查）采购（项目名称）采购活动，工程的施工单位全部为符合政策要求

的中小企业（或者：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）。相关企

业（含联合体中的小企业、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）的具体情况如

下：

1.（标的名称：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、作业业设计（三类调查） ），

属于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：农、林、牧、渔业）行业；承建（承

接）企业为（企业名称：黑龙江省森探生态科技有限公司），从业人员6
人，营业收入为81.78万元，资产总额为60.63 万元，属于小型企业（中型

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

2.（标的名称），属于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行业；承建（

承接）企业为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员 人，营业收入为 万元，资产总额

为 万元，属于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
……
以上企业，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，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

形，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。

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应责

任。
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黑龙江省森探生态科技有限公司

日 期：2024年4月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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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投标）承诺书

我公司作为本次采购项目的投标人，根据招标文件要求，满足落实政

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，符合国家有关政府采购政策的规定，现郑

重承诺如下，如有不实，愿承担因此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：

1、我公司不存在供应商及其制造商与采购人、采购中心有利害关系

的情况；

2、我公司不存在对采购人、代理机构、评标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施

加影响，有碍招标公平、公正的行为。

3、我公司在投标活动中，不存在腐败或欺诈行为或影响投标结果的

任何举动。

4、我公司不存在对采购人、采购受托方、采购代理公司、投标小组

及其工作人员施加影响，有碍投标公平、公正的行为。

5、我公司没有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、排挤其他供应商。

6、我公司与采购人、其他供应商或者采购代理公司工作人员没有恶

意串通的行为。

7、我公司没有向采购人、采购受托方、采购代理公司工作人员行贿

或者提供其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。

8、在投标过程中我公司没有与采购人进行协商的行为、没有影响投

标结果的任何举动。

9、我公司没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损害采购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

益情形的行为。

10、我公司投标报价（包括分项报价，投标总报价）只有一个有效报

价且不超过采购预算或最高限价，投标报价没有缺项、漏项。

投标报价按照招标文件“第四章招标内容与要求”的需求内容、责任

范围以及合同条款进行报价，包括本项目采购需求和投入使用的所有费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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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标总价中不包含招标文件要求以外的内容。

11、我公司投标文件的签署、盖章、涂改、删除、插字、公章使用等

符合招标文件要求；投标文件文件的格式、文字、目录等符合招标文件要

求或对投标无实质性影响。

12、我公司不属于联合体投标，符合本项目关于联合体投标的相关规

定。

13、我公司投标文件符合技术部分实质性内容。包括 1.明确所投标的

的产品品牌、规格型号或服务内容或工程量； 2.投标文件应当对招标文

件提出的要求和条件作出明确响应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。

14、我公司不存在招标文件要求的其他无效投标情形，不存在围标、

串标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无效投标情形。

15、若我方中标，不会提出任何不合理的要求作为签订合同的条件，

根据合同的约定依法履行合同义务。合同签订后不会擅自变更、中止或者

终止合同。

16、我公司属于小型企业，符合招标文件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。

投标人名称：黑龙江省森探生态科技有限公司

日期:2024 年 4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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